对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批准或者验收合格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予以取缔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一科、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
服务电话：0559-2355233、2355329    监督电话：0559-2355327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二科
服务电话：0559-2355073    监督电话：0559-2355327
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
服务电话：0559-2355329    监督电话：0559-2355327
应急预案的备案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应急指挥中心
服务电话：0559-2355698    监督电话：0559-2355327
检查或者接到举报，发现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批准或者验收合格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





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或者经营活动，通知当地人民政府立即取缔。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实施行政处罚的，按照规定的程序实施行政处罚。





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较大事故、提级调查的一般事故。





受市政府授权或者委托成立事故调查组，并通知公安、监察、工会等有关部门参加。





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60日内形成事故调查报告。





按照市政府批复追究有关人员刑事或者行政责任，实施行政处罚。





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市政府批复





申请人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黄山市-市应急管理局线上或线下提交申请材料


提交材料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进行审查。





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通知补正材料。





办结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申请人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黄山市-市应急管理局线上或线下提交申请材料








应急指挥中心对应急预案进行形式审查。





不符合要求的通知补正材料。





办结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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